臺北市文山區木柵國民小學一般行政約僱幹事甄選簡章
一、約僱期限：101年3月2日至101年7月代理至101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三等考試錄取人員分發前一天止，僱用原因消失或錄取人員服務不良時，應無條件解除僱用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留用或補助。

二、甄選名額：約僱幹事正取一名，擇優備取一名。
三、工作內容：（一）、財產管理、文具消耗品採購管理。

             （二）、宿舍管理。

       （三）、協助事務、出納組長處理臨時收費及一般行政 事務。                
       （四）、勞、健保加退保、勞工退休金等相關事宜。

    （五）、其他臨時交辦事項。

四、報名資格：<一>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。
<二>高級中等學校畢業，並具有與擬任工作性質相當之訓練六個月以上，或二年以上經驗者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<三>具備操作WORD、EXCEL、網路等應用處理能力。

五、報名日期：101年2月24日(星期五) ，上午九時至十二時止，採親自、委託。簡章可逕至本校網站或至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全球資訊網站網站下載。

六、報名地點：臺北市木柵國小人事室，本校地址：臺北市文山區木柵路三段191號，電話：29391234#150, 29361938。
七、報名手續：（一） 查驗證件：查驗正本，並請繳交證件影本乙份。

1. 填寫報名表

2. 身份證(退伍令或免役證明)
3.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。
4.經歷及各項專長證明、最近5年獎懲令、考績書（無則免附）。

5.回郵信封（請填妥並貼上12元郵票）。

（二）繳交履歷表乙份及個人自傳一式3份（內容含家庭背景、專長、報考本校原因、擔任本工作經驗、服務理念等，以不超過三頁為原則， A4橫式書寫或電腦打印）。
八、甄選日期及地點：101年2月29日(星期三) (八時十四分前至本校人事室報到)，逾時未到者以棄權論，九時校史室口試。

九、甄選方式：口試：一般學校事務或勞保、健保業務、財產管理相關業務與工作經驗…等，口試時間每人10分鐘，口試成績未達80分者不予錄取。
十、成績計算：口試:佔100%

十一、放榜:<一>正、備取人員名單於101年2月29日(星期三)下午公告於本校網站。(http://www.mjes.tp.edu.tw) 。

＜二＞申請複查成績核算之時間及方式：中華民國101年3月1日上午9時至12時前本人持身份證以書面向本校提出申請，申請複查成績，僅辦理核算總分是否計算錯誤，不得要求重新評閱、提供參考答案、閱覽或複印試卷。亦不得要求告知甄審委員會閱卷委員之姓名或其他有關資料。申訴電話：02-29391234~150。
           <三>正取人員應於101年3月1日(星期四) 上午8:00前持相關證件（正本）至本校人事室報到，完成簽約手續，逾期以棄權論，並由備取人員依序遞補。棄權者不得異議。
十二、附則:<一>所繳證件如有不實，除取消甄選資格者外，如涉及刑責概由應試者自行負責。

          <二>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中華民國101年2月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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